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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建明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研讨班上强调：人民法院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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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曹建明4月13日下午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研讨班上发言时强
调，人民法院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要坚持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
统一，深入开展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法
治理念教育。  
  
    曹建明说，我国的法治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主义法治必须以社会主义理念为指导。实施依法治国
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要积极加强法治建设，又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广大
法官要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的理念，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牢固树立司法为民的理念，依法维护最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牢固树立公平正义的理念，切实维护和实现公平和正义；牢固树立服务大局的理念，
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牢固树立党的领导的理念，始终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  
  
    曹建明指出，在全国政法系统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出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加强政法队伍思想建设，推进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举措。全国法院要迅速传达贯彻本次研讨会的精神，特别是罗干同志的重要讲
话精神，把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法院工作的重中之重，切实抓出实效。  
  
    曹建明表示，广大法官要认真学习胡锦涛总书记重要指示和罗干同志重要讲话，切实增强学习的自
觉性，准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和深刻内涵，坚持用正确的司法思想武装头脑，并
坚持将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清廉从政观贯穿于教育活动的始终。要密切联系思想实
际和工作实际，认真清理自己的思想，查找认识上的差距，制定整改措施。要通过深入学习教育，防止
西方法治理念的负面影响，清除极“左”思想和封建残余，在思想上真正搞清应该坚持什么、反对什
么、防止什么。  
  
    曹建明要求，各级法院要紧密联系“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实际，把社会主
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原则、重要内容和要求贯彻到司法规范化建设之中，贯彻到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之
中。要紧紧抓住容易发生问题的重点岗位和环节，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审判监督，完善教育培训
长效机制。要树立一批不同层次、不同岗位的学习和实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先进典型，同时利用背离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违法违纪的反面典型开展警示教育，把提高思想觉悟和解决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切
实解决审判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曹建明强调，各级法院要把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认真部署好、扎实开展
好这项教育活动。要加强调查研究，加强指导，加强督促检查，确保教育活动取得扎实成效，并努力做
到进一步端正司法理念，增强司法能力，规范司法行为，坚持司法为民，加强队伍建设，明确改革方
向，使人民群众对法院队伍和法院工作的满意度进一步提高，为“十一五”规划的实施和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构建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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